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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等三条河涌 

联合补水工程项目审计结果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的规定， 广州市审计局于 2014 

年 1月至 3月，对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等三条河涌联合补 

水工程项目（以下简称“三涌补水”项目）一、二、三、四期工程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 

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三涌补水”项目的建设内容为：建设东圃泵站抽取珠江前航 

道潮水后，提升输送至长湴村长虹苗圃调蓄池，并通过长虹泵站 

为车陂涌、沙河涌、猎德涌补水。项目设计年引水和补水时间为 

200天（非雨季），每天引水 19小时，每天为 3条河涌补水 12 

小时。广州市水务局（以下简称市水务局）从 2006年起开始立 

项， 2008年 4月动工建设， 实际建设单位为广州市河涌管理处 （以 

下简称市河涌处）。项目于 2009年 6月通水试运行。项目概算 

总投资 77 495.92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 市水务局、 市河涌处等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 

工程建设管理和运行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三涌补水”项目建设 

和运行情况，基建程序、招投标、工程建设管理、工程质量控制、 

造价控制、工期控制等基本遵守了有关规定，资金支付和管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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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征地拆迁基本符合规定，并制订和执行了“三涌补水”项 

目的运行调度方案和管理制度。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未完成竣工财务决算编制工作 

“三涌补水”项目已于 2009年 6月 30日建成并通水试运行， 

但截至审计日仍未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算。 

(二)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三涌补水”项目一期工程实际征用建设用地 208平方米、三 

期工程实际征用林地 63 708.01平方米，合计征用土地 63 916.01 

平方米，截至审计日仍未办结土地变更登记手续，未取得《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 

(三)未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涌补水”项目一期、三期工程截至审计日仍未按规定取得 

工程规划许可证。 

(四)未按市规划局要求修改设计 

广州市规划局《关于送审建筑设计方案的复函》（穗规函 

〔2009〕1631号）提出“三涌补水”项目三期工程中工程设备及管 

理用房“建筑距南面 26米规划路的距离不应少于 5米，应修改设 

计”的要求，但市河涌处仍按原设计方案进行建设，未按照该复 

函要求进行修改。 

(五)招标文件使用废止的定额 

2007年 8月、 11月， 市河涌处在“三涌补水”项目一期、 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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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四期工程的招标文件专用条款 39.2中使用了已废止的《广 

东省建筑工程综合定额》（2003）。 

(六)延长工期未经建设单位批准 

“三涌补水”项目二期工程中的穿越广深铁路顶管工程实际完 

工时间比合同约定延迟 110天，施工方未按合同要求提出延长工 

期申请，且未经市河涌处批准。市河涌处也未按照合同约定采取 

相应的惩罚性措施。 

(七)未符合条件即进行施工招标 

市河涌处于2007年2月发布“三涌补水”项目一期工程招标公 

告，但同年 7月才获得设计部门提交的管理用房设计图纸和市水 

务局的工程初步设计批复， 9月才获得市财政局的工程概算批复。 

(八)中标单位投标文件未完全响应招标文件 

“三涌补水”项目二期工程Ⅲ标段施工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工 

程量清单中的部分内容超出了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的范围，第一 

部分“水工工程”的部分工程量与招标文件不一致。以上共涉及工 

程投资额 41.55万元。 

(九)招标文件编制不符合规范 

“三涌补水”项目 10个单体工程招标文件的工程量清单缺失 

措施项目清单和其他项目清单等部分，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与 《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03）及《水利工程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12007）不符。 

(十)招标过程未执行相关的时限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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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涌补水”项目二期、三期、四期工程招标文件发售与提交 

投标文件的时间间隔均为 15日，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工程 

发布招标补充通知与提交投标文件的时间间隔为 6 至 10日，少 

于《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 30号令)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关于招标过程的时间间隔。 

(十一)工程建设成本列入征地拆迁成本 

市河涌处将属于“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支出”的合同结算价为 

294.46万元的 4项建设工程成本，放在“待摊投资支出”的征地拆 

迁成本中列支。 

(十二)违规提取建设单位管理费 

市河涌处于 2009年 10月、 11月在没有发生实际支出的情况 

下，从治水资金专用账户划拨“三涌补水”项目建设管理费共 

258.91万元到基建户。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三涌补水”项目 

建设管理费结余 206.54万元。 

(十三)非税收入未上缴 

市河涌处于 2010年 12 月、2012年 12月、2013年 12月将 

基建户利息收入合计 18.14万元直接冲减一期、三期工程建设管 

理费支出，未上缴市财政。 

(十四)借地补偿预付款长期挂帐 

2008年 9月， 受托开展征地拆迁工作的广州市道路扩建办公 

室（以下简称市道扩办）为加快“三涌补水”项目二期工程征地拆 

迁工作进度借用土地，在未签订合同和收到正式发票情况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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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借地补偿款 180.41万元，挂在“应收款代办工程”科目核算， 

截至审计日仍未签订正式合同和结转成本。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市审计局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审计决定和审 

计移送书。对未完成竣工财务决算编制工作、未取得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问题，要求市河涌处尽快办理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农用地 

转用审批和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对未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按 

市规划局要求修改设计问题，已移交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处理；对招标文件使用废止的定额问题，要求市河涌处对未完成 

结算的工程采用新定额进行结算，并对已结算项目根据新定额进 

行调整， 追回超额支付资金； 对延长工期未经建设单位批准问题， 

要求市河涌处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处理施工单位工程 

延期的违约责任；对未符合条件即进行施工招标、中标单位投标 

文件未完全响应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编制不符合规范、招标过程 

未执行相关的时限规定问题，要求市水务局、市河涌处严格执行 

项目招投标活动的有关规定，规范和完善有关制度；对于工程建 

设成本列入征地拆迁成本问题，要求市河涌处将相关成本列入相 

应的工程建设成本，并报市财政局进行统一结算评审；对于违规 

提取建设单位管理费问题，要求将建设单位管理费结余返还市水 

投集团；关于非税收入未上缴问题，要求市河涌处调增“三涌补 

水”项目建设成本并将上述利息收入作为非税收入上缴市财政； 

对于借地补偿预付款长期挂帐问题，要求市河涌处督促市道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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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与借地补偿单位签订正式合同，及时清算预付补偿款。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市水务局、市河涌处 

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运行调度方案和相关管理制度，研究制定根 

据河涌实际水量灵活调整引水量和河涌补水量的工作方案，推进 

“三涌补水”项目补水运行和河涌水坝蓄水的联合调度，加强信息 

公开，保障 3条河涌达到项目设计目标，进一步改善河涌水环境 

生态和城市景观。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此次审计发现问题，市水务局高度重视，督促市河涌处认 

真制定整改方案，切实落实整改措施。市河涌处积极推进单体工 

程结算的财政评审工作，并与征地单位和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加 

大了协调力度；积极配合市城管局等部门开展违建测绘等工作； 

对未完成结算评审的工程已采用新定额进行结算，对已结算工程 

进行调整后报市财政重新评审；组织工程参建单位完善了工程延 

期审批手续； 将原列入征地拆迁成本的工程实际支出 195.95万元 

调整列入相应的工程建设成本，并将工程结算统一送市财政局进 

行评审，结算尾款由市河涌处直接支付并列入相应工程建设成 

本；将“三涌补水”项目建设管理费结余 206.54万元返还市水投集 

团；将利息收入 18.14万元作为非税收入上缴市财政；与市道扩 

办协调，督促推进合同签订和预付补偿款清偿工作，市道扩办已 

与被借地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合同，办理冲账手续。市水务局加 

强了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和监督力度，继续完善和规范有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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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监督建设单位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